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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俗学派, 实现中外接轨, 如果我们单单翻译别人

的东西, 那是接轨后只跑别人的火车, 我们也应该有自

己的火车才行。当然这里不是说不要学习、不重视介绍

外国理论, 不是提倡闭门造车。我也认为介绍外国理论

很重要, 特别是翻译外国学术原著是功德无量的事。这

里是说不只是学习外国理论, 也应该有勇气、有自信地

努力提出自己的理论学说。刘老师提出的这一术语和

这套理论框架完全是从自己的调查研究实践中总结出

来的, 不是拿外国理论来套中国的实际, 可以说就是我

们自己的火车。这一创造性学说可以考虑扩展到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领域, 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特定地

方或族群的标志性的文化事象。

在做民俗调查的时候如果我们以直面现实的态度

来观察、探询民众生活, 就会发现很多问题 , 也许有很

多内容是现有的志书描写体例所不允许的, 但有问题

意识还是必要的。有好的理论视角做支撑, 真诚地面对

现实, 不回避问题, 才能有所发现和建树。

民俗志的深入描写应该重视以下方面: 一、将民俗

现象置于具体的时空情境之中。民俗志不应该笼统地

叙述一些放在哪个时代哪个地方都可以的所谓“典型”

的民俗事象, 而应该让读者了解这些民俗是发生在什

么时代, 发生在什么地方。当然这样做不是用一两句话

对时间地点做出简单的交代, 而是指民俗志的主要内

容体现出具体的时空情境性。二、隶属于特定民众群体

的俗。以前的大多数民俗志主要按既有的民俗分类框

架写民俗事象, 如写婚俗, 就写结婚按什么程序做哪些

事情 , 而不写与这些事情相关的人。这就是只写了

“俗”, 而没有写“民”。顾名思义, “民俗志”的内容应该

既有俗, 也有民。大致相似的婚俗程序, 由不同时代的

人、不同地方的人来做, 当然会有很大不同。如果不考

虑民俗主体, 那么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婚俗也就差不

太多了, 那就是很笼统很不细致的民俗描写。将俗与从

事这些俗的特定群体相联系, 就能写出特色, 写出深

度。即使是同一时代、同一社区的人, 对特定习俗的理

解, 对特定习俗的接受程度以及自己的遵行状况, 也会

有很大差异, 也可将总体社群分为若干类型的次群体。

联系到“民”, 还可以写出跟特定习俗相关的民众精神

状况。三、写出对于民俗现象的民众解释和学者解释。

我认为民俗志不应仅限于对事象的描写, 还应在必要

的地方写出解释性的内容。比如一些看起来有些奇特

的习俗, 是应该给出解释的。这就有了研究性的内容,

需要深入挖掘并做延展式的陈述。当然, 限于志书体

例, 也不能写较多的理论探讨。进行这种内容的民俗描

写, 需要注意的是有时候民众的解释并不是科学的, 而

是凭感觉、“传说式”的。对此, 学者应该做出符合事实

的解释。比如我在河北农村调查时发现过去有“村内不

婚”的习俗, 现在这一规范被打破了。村民对“村内不

婚”的做法所给出的解释, 与对现在村内通婚的解释是

矛盾的。村民说过去“村内不婚”的因素之一是男女双

方在一个村子里相互太了解了, 各自的毛病都很清楚,

婚事就不容易成; 但解释为什么现在村内通婚的多了

时, 村民又说了几条原因, 其中一条竟然是说男女双方

都在一个村子里 , 相互知根知底 , 不会受媒人的骗 , 所

以婚事易成。不管民众的解释是不是科学, 这种解释本

身就是当地民俗文化的组成部分, 值得尊重和记载。但

是民俗志书写者要写清楚对这种解释的科学性程度的

判断, 必要时可给出自己的科学解释。四、直面现实生

活的取材与细描。民俗志的书写不能只重在写各地方

相类似的习俗, 还要写出发生在特定地方的生活内容,

写出各地方特有的民俗细节, 包括特定地方的民俗事

件。这些生活细节与地方典故不仅生动鲜活, 而且正是

个性化的很有价值的民俗资料。五、展现特定地域或群

体的民俗变迁。许多民俗志所写的内容被说明为传统

习俗。但是“传统”时期是一个模糊的范畴。传统社会的

历史时段太长了, 而同样归为传统社会的不同历史时

期, 特定民俗事象一般有很大的差异, 在漫长的历史长

河中经历了变迁的过程。既然是在特定社区做调查, 访

谈者所得到的资料肯定是时间范围大致确定的资料 ,

有时能得到不同时期的不同习俗资料, 对此明确写出,

就能表现出民俗变迁。同时可以通过观察与访谈, 了解

传统习俗在现代社会的传承状况, 通过与过去比较, 写

出现代的民俗变迁以及发展趋向。

民俗志写作的缺陷与应有的追求

万建中

首先谈谈区域民俗志 “民俗文化”概念提出的意

义。长期以来, 民俗学研究的不足, 主要不是在理论和

方法上, 而是表现在民俗志的写作上。目前的所谓民俗

志本身不能提供一种拥有学科意识的范式。《中国民俗

文化志》的出版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昨天也有学

者提到了这一点, 不仅比较厚重, 叙述方式和内容都有

创新。区域民俗志“民俗文化”的提出不仅关注了差异

性, 更揭示了区域民俗的特性。标志民俗既为圈内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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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 也为圈外人所认可 , 的确可以起到统领作用 , 更主

要的是为民俗志的写作提供了新的范式和目标。

第二点谈谈目前民俗志写作存在的问题。写作成

为一种复制过程, 这种复制指的是写作对写作的复制。

民俗志的写作与口头文学一样, 并在彼此间构成了异

文的关系 ( 当然这里的异文迥异于民间文学的异文) 。

民俗志成为没有叙事主体的资料集。我们都知道民俗

在实施过程中是以一种固有的模式方式出现的, 它是

一种固有的模式化的行为方式, 它具有重复性、连续性

和相对稳定性, 这些特点都很明显。正因为民俗事象有

这些生存特点, 所以民俗志的写手们也将这些特点移

植到了民俗志的写作过程当中, 使得民俗志的写作被

不断地复制。尽管民俗本身和其实施过程是重复的、连

续的, 但民俗志的写作也移植了这种情况并被宽容。另

外, 民俗是属于特定群体的, 为这一特定群体的民众所

共同实施。民众中个人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于地方传

统的传承和延续, 民俗的这一特点也影响到了民俗志

的写作 , 导致了其缺乏个性 , 好像不是我在叙述 , 而是

大家在叙述, 或者称为无主体的叙述。这种排除个人立

场的叙述似乎更加客观和真实, 所以长期以来为大家

所引用, 而很少遭到质疑。民俗志最终成为一种相互雷

同的资料集。

民俗展开和实施, 其实都是“这一次”的, 民俗具有

不可重复性, 每次展开和实施都有特定的情景, 每次表

演也都不相同, 但是这样的情况却从来没有在民俗志

的写作过程中得到重视。我们的地方民俗知识是需要

地方民俗话语才能接触和领悟到的, 所以我们接触的

民俗事实是生活状态的, 包括描述这一事实的语言。事

实和描述这一事实的语言既是形式又是内容, 我们很

难把这两者分开。固然民俗事象的存在是民俗学和民

俗话语存在的前提 ( 民俗话语所传输的是对民俗学者

掌握的关于民俗资料的种种阐释) , 再把地方民俗学知

识理解为民俗话语, 把民俗话语描述为阐释, 并进而把

民俗学阐释描述为叙述化过程或叙述方式以使我们得

以理解。民俗和民俗学意义就存在于对民俗的叙事方

式之中也即民俗话语中, 而非民俗本身。这一点与其他

的叙事学有相通之处。

因此, 当下民俗志写作的窘境不是民俗事象本身

的问题( 民俗事象本身不是问题) , 而主要源于叙述方

式即民俗话语。缺乏个性( 地域性) 的民俗话语统治了

民俗志, 使得民俗志难以真正进入“写作”的境界。当下

民俗学界的民俗志不是“写作”出来的, 而是复制成的。

民俗志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使“田野”变得可以理解 , 而

不是清除了田野。另外, 以往对民俗志有一个莫大的误

解, 以为民俗志是记录下来的。因此高高擎起“客观”和

“忠实”的大旗。其实, 这是想当然的追求, 因为民俗志

是民俗话语, 而不是也不可能是民俗事象本身。民俗志

也并非记录的结果, 是“写作”的产物。

第三点谈谈民俗志的理想模式。1.从现有理论来

看, 首先是深度描写。让可供阅读的民俗志有确切的时

间、地点和情景, 弥补过去那种只知道发生了什么而不

知如何发生的缺点, 用“如何”代替“为什么”。着重描写

民俗事象是如何发生的, 民俗仪式是如何组织起来的,

民俗过程是如何进行的。2.把“人”纳入审视的视野当

中。“人”不仅包括民俗中的民, 也包括叙述中的人。应

该关注其行动过程即生活体验和情感, 尤其关注个人

的民俗生活经验, 应该撰写出个人的生活传记。民俗志

瞄准的应该是个别的人、个别的家庭和个别的组织, 使

无名氏的民俗志真正转化为“我”的民俗志。个人多村

落的民俗志的写作也是很好的思路。应该从描述普遍

和平常转化为描述具体和个别。如今都在强调主位的

研究和立场, 那什么是主位的研究和立场?主位的研究

就是个人研究, 它关注的是特殊意义, 而非主位研究关

注的是普遍的意义。以往在民俗志呈现的立场方面, 对

普遍性意义的关注受到普遍的认可, 诸如模式、范式规

律和结构等等 , 一直受到民俗学者们的恭维 , 而个别、

差异、具体反而受到质疑 , 致使民俗志写作陷入泥潭。

3.田野作业的关键在于发现故事。故事存在于民俗话

语的过程当中而不仅仅是书面化的民俗本身。以往观

察者关注的是正常, 而不是非常。事实上, 往往非常的

事件更值得关注和期待。民俗中的偶然事件往往能够

暴露出潜在关系, 不断重复的调查行为往往使调查人

员感到困倦, 仪式途中发生的偶然事件会使大家感到

惊喜和兴奋。在叙述过程中, 情节化的叙事方式其实也

是一种手段。在生产民俗志的过程中, “故事”和“写作”

应该是同义语。叶涛老师提到的日本民俗志做得较细,

而我们的不是很精致。我们的国土太大, 民俗学者足迹

踏到的地方也是微乎其微的, 这是优点又是缺点。通常

的问题就是调查得不精细, 在田野中很难发现问题。当

然这与我们的学术体制也有关系。另外中西方对话的

平台也没有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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